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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卢丽华、张世文、黄元仿、白中科、袁亮、杨婧、罗明、周旭、周际、李红举、祝怡斌、

周伟、周妍、徐岩、杜亚敏、刘永兵、沈重阳、王金满、夏沙沙、曹银贵、孔晨晨、胡睿鑫、王欢元、陈孝杨、
崔红标、陈永春、冯宇、陈斌、赵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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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油田、气田以及煤层气、页岩气、致密气等石油天然气项目(本文件简称“油气项目”)
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总体要求与基本原则、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诊断、可行性分析、方案编制、工程实

施、管理维护、监测评价与适应性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油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T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33469 耕地质量等级

GB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401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T43935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GB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50330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50817 农田防护林工程设计规范

DZ/T0221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0223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HJ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T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607 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LY/T181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NY/T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SY/T6646 废弃井及长停井处置指南

TD/T1010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

TD/T1012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1

GB/T43936—2024



TD/T1031.5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5部分: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项目

TD/T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1048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TD/T1049 矿山土地复垦基础信息调查规程

TD/T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TD/T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1070.7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7部分:油气矿山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minelandreclamationandecologicalrestoration
对油气资源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生态系统破坏(退化)等问题,依靠人工支持引导

和自然恢复力,采取预防和修复措施,使油气项目生产建设区地质环境达到安全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

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或改善的活动。
注:简称“复垦修复”。

3.2
自然恢复 naturalrestoration
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

序的方向自然演替和更新恢复。
[来源:TD/T1070.1—2022,3.2]

3.3
景观营建 landscapeconstruction
从流域水文地貌尺度,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充分考虑油气项目区“点—线—

面—网”景观整合过程中,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人居环境等的结构调整和优化配置,营建一个与

周边景观相协调的生态系统。

3.4
井场 wellfield
钻井勘探、开采油气的工作场地。
注:按用地性质分为临时用地和建设用地。

[来源:TD/T1031.5—2011,3.5有修改]

3.5
道路 road
为油气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和巡护等修建的道路。
[来源:TD/T1031.5—2011,3.6有修改]

3.6
管线 pipeline
用于传送油气及水的联结泵、阀或控制系统等的管道,也包括为油气项目生产建设服务的地缆和电

线敷设管道。
[来源:TD/T1031.5—2011,3.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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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与基本原则

4.1 总体要求

应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规
范油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工作,应通过采取减缓保护、预防控制与复垦修复多种措施,推动复垦

修复与矿产资源开采统一规划、统筹实施,及时复垦利用损毁土地,恢复并提升油气项目区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协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2 基本原则

4.2.1 保护优先与源头防控。遵循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优化生产建设工艺设计,采用

科学合理的预防控制措施,减少减轻因资源开采导致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以及植被破坏,对于不

可避免产生的土地损毁与植被破坏,在消除地质安全隐患的基础上及时开展复垦修复工作。

4.2.2 统一规划与统筹实施。统一规划复垦修复工作,将资源开采、复垦修复规划和施工同步实施,实
现全生命周期边开采边复垦修复;复垦修复与绿色矿山建设同步推进,同步采取保护、预防控制以及复

垦修复等多种措施,使地质环境及时得到修复治理、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或

改善,力争达到并取得最好修复效果和最佳的利用状态。

4.2.3 人工引导和自然恢复相结合。坚持“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

则沙”原则,通过工程、生物、化学等人工支持手段,使受损的土地达到可供利用状态,恢复生态系统功

能;人工引导方向与过程目标清晰,前期人工支持手段和力度科学合理,尊重自然和借助自然进行受损

生态系统的修复,利用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使受损土地和生态系统尽快恢复良性循环。

4.2.4 景观协调与功能提升。针对油气项目点多、面广以及单宗用地面积小的特征,在与国土空间规

划、矿产资源规划等相衔接的基础上,遵循与原土地利用类型或周边相同土地利用类型相一致的原则确

定复垦修复方向、措施和标准等;修复后生态系统应与周边生态系统相协调,通过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地质环境达到稳定;全生命周期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尽
可能地缩小恢复差距,使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和改善。

4.2.5 公众参与与全程监测。在开发利用、保护修复的全生命周期中,持续保持与利益相关方的联

系,为所有利益攸关方提供积极和有实际意义的参与机会,以确保整个项目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尊重当

地的传统、习俗和社会期望开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使当地社区、环境以及最终采矿业的利益最大化。
开展全程监测,评估和分析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生态问题以及复垦修复效果等,并根据监测评价结

果,修订或调整复垦修复方案。

5 技术路径

结合油气项目的特征,选择科学规范的油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路径,主要包括基础调查

与问题识别诊断、可行性分析、方案编制、工程实施、管理维护、监测评价与适应性管理6个方面,具体技

术路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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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石油天然气项目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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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调查与问题识别诊断

6.1 基础调查

6.1.1 调查内容

6.1.1.1 自然条件。以项目区及其周边为调查单元,调查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区域地质、土
壤与植被等,调查内容与深度应满足复垦修复工作需要。

6.1.1.2 社会经济与人文环境。以项目区及其周边为调查单元,调查近3年的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人
均纯收入、农业生产状况等。调查文物古迹、宗教遗迹、历史文化保护地、地质遗迹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等人文资源。

6.1.1.3 生产建设情况。调查油气项目开采历史与现状、开采范围、开采方式、生产工艺、生产规模、服
务年限或剩余使用年限、开采计划等。

6.1.1.4 地质环境现状。以井场、道路与管线等用地单元及其周边影响范围为调查单元,开展水土环境

破坏、地质环境破坏及潜在风险等调查,明确问题类型、分布、规模和特征等。

6.1.1.5 土地利用状况。以已损毁用地单元为调查单元,明确因勘探、开采已造成土地损毁的位置、面
积、程度和类型等。以项目区或周边已复垦修复区为调查单元,分井场、道路、管线等开展复垦修复措

施、效果(生产力水平和土壤质量等)和投资等情况调查,自然修复的主要调查恢复的植被类型。收集整

理各方关于复垦修复的研究成果、专业意见和实践经验等,分析其对复垦修复的指导借鉴意义。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应重点查明基本农田和耕地占用情况,按照GB/T21010和TD/T1055—2019的规定明确

至二级地类。说明项目区的土地权属,原则上土地权属应明确到村,对于跨县的,可明确至乡,跨地市以

上的,可明确至县。

6.1.1.6 生态状况。调查自然保护地、世界自然遗产、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敏感区的保护对象、功
能区划、保护要求等。明确不同动植物的种类、分布、面积以及破坏情况,调查国家及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名录所列的物种、古树名木等具有较高保护价值或保护要求的物种种类、数量及生境情况。明确

植被覆盖率(郁闭度)和生物多样性等;调查动物种群类型、数量和分布情况等。

6.1.1.7 跨多个地形地貌区或区县的油气项目,应分地形地貌区和区县开展基础调查。对于曾发生过

井喷、泄漏等造成生态系统重大影响的区域,应开展详细专项调查。

6.1.2 调查方法

6.1.2.1 根据具体调查内容确定科学合理的调查方法。调查方法包括实地调查、遥感调查、物探、钻探、
调查问询和资料收集等。地质环境现状调查程序和方法按照 GB50021、GB/T40112、HJ25.1、

DZ/T0221、DZ/T0287和HJ/T166执行;自然概况、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损毁与复垦现状调查按照

TD/T1010、TD/T1055—2019、TD/T1049执行;生态状况调查按照LY/T1814、TD/T1070.1和

TD/T1070.7执行。

6.1.2.2 应按照GB15618、GB36600和HJ/T166等开展有机污染物、重金属以及土壤理化性质等相

关指标的实验室测试工作,并提供具备相关检测资质单位出具的检测报告。

6.2 问题识别诊断

6.2.1 基于基础调查成果,开展油气项目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生态破坏现状分析。

6.2.2 说明油气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可能导致土地损毁的生产建设工艺及流程,按照井场、道路、管线

等,合理预测拟损毁土地的类型、范围、面积及损毁程度等,说明预测的方法和依据,按照TD/T1031.5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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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在资料收集和调查的基础上,考虑油气项目所在区域地质灾害易发程度,概述油气项目地质环

境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水土环境破坏分析与预测等,按照DZ/T0223执行。重点阐述油气开采、储
存、运输等过程可能导致的有机污染物以及温度场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简要分析与预测植被和生

态功能破坏情况。

6.2.4 在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比参照生态系统,诊断评价油气项目在勘探、开发建设、运
行和退役过程中引起的生态问题,明确生态问题严重程度,程度分级按照TD/T1070.1相关要求划分。

7 可行性分析

7.1 从胁迫因素、物质条件、物种组成、结构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和外部交换等方面设定参照生态系

统关键属性指标,阐明参照生态系统关键属性指标的状态。根据设定的参照生态系统关键指标,结合生

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同时考虑环境的变化等,采取类比法、推演法等方法,确定适当的生态系统参照

系。对于历史监测资料齐全的油气项目,直接参考受损生态系统历史状态设定参照生态系统。对于历

史状况不清的,可参照周边未受损的本地原生生态系统,或类似生态系统作为参照生态系统。

7.2 根据基础调查以及问题识别诊断,开展地质环境稳定性评估、复垦适宜性评价以及生态恢复力分

析。地质环境稳定性评估按照GB/T40112执行。油气项目复垦适宜性评价宜采用定性方法。对于煤

层气项目,适宜性评价应与后期煤矿开采导致的土地损毁与复垦相结合,按照TD/T1031.5执行。基

于问题识别诊断,通过类比分析,开展生态恢复力分析,比较分析自然恢复以及通过前期人工支持引导

后自然恢复的可行性,评价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与新材料后生态恢复力提升水平。

7.3 综合考虑地质环境稳定性、复垦适宜性以及生态恢复力评价分析结果,合理确定复垦修复方向和

目标。结合油气项目区及周边已复垦修复案例,复垦修复方向应与原土地利用类型或周边相同土地利

用类型保持一致,复垦修复后的生态系统应与周边相协调。临时用地应复垦修复为原土地利用类型或

与周边相近的土地利用类型,管线运营期间的阶段性复垦修复不应影响管线的正常使用。生态系统脆

弱区和山地丘陵区利用项目区原有道路的,可以保持道路利用方向不变。

7.4 戈壁、荒漠地区的油气项目井场、道路等经过多年运行,表面形成板结和硬化,具有防止土壤沙化

的作用,若无污染,可对地面设施采取合理处置后,保留原土地利用状态。位于盐碱地、裸地、沙地、湿地

和水域的井场、站场等,不存在污染风险、不影响人居环境和工农业生产的,可对附属设施采取合理处置

后,保留利用现状。

7.5 根据复垦修复方向以及用地类型,合理确定复垦修复单元。结合不同复垦修复方向的参照生态系

统和TD/T1036,合理确定复垦修复质量控制标准。

8 方案编制

8.1 根据可行性分析结果,综合考虑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水土保持方案

等,编制油气项目复垦修复方案。方案应与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矿产资源规划

等相衔接,并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意见。方案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基础调查、问题诊断评价、复垦修复

可行性分析、复垦修复措施与工程设计、工作部署、投资估算和保障措施等。

8.2 当油气项目开采规模、开采范围、开采工艺和场址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修编或重编复垦修复

方案。

8.3 油气项目生产周期长、需要分阶段进行复垦修复的,根据资源开采计划以及复垦修复方案,编制阶

段方案。阶段方案应明确阶段目标任务、工程措施和资金计划安排等。

8.4 工程实施前,应开展复垦修复工程设计,提出各项措施的工程组成、布置要求、结构形式以及材料

规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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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总结上一年度复垦修复工作,编制本年度计划应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工程措施和资金计划安排等。

9 工程实施

9.1 一般要求

9.1.1 针对油气项目建设、生产和复垦修复全过程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以及生态破坏等,提出保

护、预防控制和复垦修复措施。油气项目复垦修复标准应与原土地利用类型或周边相同土地利用类型

保持一致,新建道路、灌溉与排水等配套设施应与周边相衔接。

9.1.2 遵循边开采边复垦修复的原则,施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应及时安排复垦修复。应积极采用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新材料开展复垦修复工作。

9.1.3 综合考虑油气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等用地特征,本文件规定了井场、道路和管线相关复垦修复

技术与要求。计量站、集中处理站、转接站、集气站、增压站,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等站场与井场一样均呈

点状分布,损毁类型以压占为主,复垦修复参照井场执行;架空输电(输油)线路与管线类似,呈线状分

布,损毁类型以挖损为主,复垦修复参照管线执行。

9.1.4 高原、丘陵和山地等区域的油气项目应消除地质安全隐患,边坡防护、施工等按照GB50330执

行。复垦修复前,封堵废弃油(气)井,拆除相关设施,应符合SY/T6646的规定。

9.1.5 海岸带区域的油气项目应针对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和沿海防护林修复,以及海堤生态化建设和

沿岸工程整治改造等不同建设类型因地制宜地开展复垦修复工作,应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开展适宜性

评价,提出优化的措施,包括水环境修复、微地貌改造、岸滩防护、堤身结构优化、生态材料运用和植被种

植等。

9.1.6 采用埋设方式布设的管线,应包括施工结束的临时复垦修复和不再使用后的完全复垦修复两个

阶段。对于管线和道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便道,按照道路临时用地复垦修复技术要求执行,若占地无污

染、不存在污染风险、不影响人居生产,可采取合理处置后保留土地利用现状。转型利用的联合站、处理

厂等大型井(站)场,应消除周边的地质安全隐患,根据利用方向要求对场地进行整治。

9.1.7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物向项目区外迁移与扩散,存在土壤、地表水以及地下水污染情况

的,应按照HJ25.4和HJ25.6的规定进行污染治理。处置泥浆池、污水池的废弃物,填平井场内的泥

浆、污水池等,应符合HJ607的规定。治理后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GB15618、GB36600的规定,地表

水环境质量应符合GB3838的规定,地下水应达到相应修复和风险管控目标。

9.2 保护措施

9.2.1 资源开发设计阶段应明确避让、减缓和重要物种与人文保护等措施。

9.2.2 工程选址应避让各类生态敏感区,符合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生态保护红线

和防洪红线等管理要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9.2.3 优化工艺设计,减少减轻资源开发对土地的损毁。控制单井用地面积,采用丛式井组钻井,减少

用地总量,采用新工艺(如水平井、定向井),减少占地面积;减少管网长度,严格控制管沟开挖宽度,埋设

管道宜采取共沟布置;控制新建道路长度,充分利用现有乡村道路;避免大面积压占,减少对表土层的损

毁,严格控制管线和道路施工作业带宽度和范围,减少临时用地面积。

9.2.4 工程选址应避让文物古迹、宗教遗迹、历史文化保护地、地质遗迹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人文资

源。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实施原址保护。

9.2.5 油气项目建设生产对重点保护重要野生植物、特有植物、古树名木等造成不利影响的,应采取优

化工程布置、就地或迁地保护、加强观测等措施,具备移栽条件、长势较好的应全部移栽。对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特有动物及其生境造成不利影响的,应采取优化工程施工方案、运行方式,实施物种救护等措

施,进行生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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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预防控制措施

9.3.1 一般要求

按照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治结合的原则,根据项目特点、项目所在区域地形地貌和生产方式与工

艺等,提出油气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预防控制措施。

9.3.2 表土剥离利用

9.3.2.1 井场、新建道路建设用地应采用分层剥离、分层堆放的方式实施表土剥离;对于沙漠、滩涂等生

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区域,可不进行土壤剥离工程;对于高海拔高寒区域,应实施草皮剥离养护再覆盖技

术。井场剥离表土以带状就近堆放于外围的临时用地区;新建道路剥离表土堆放于道路临时用地区。
表土剥离施工方法、技术要求按照TD/T1048执行。

9.3.2.2 剥离表土的厚度应依据待剥离表土土壤性质情况、土源需求量来确定,宜不低于30cm;对于

东北、黄淮海平原区等土层较厚且较肥沃区域,可以适当增加表土剥离厚度。根据剥离表土土质情况和

堆放时间,科学安排土壤管护与熟化措施。有植被移植价值和条件的,应在表土剥离前进行乔木、灌木

和草本植物移植,以提高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的费用和效果。

9.3.2.3 管道若采用全埋敷设,管沟可机械开挖或人工开挖。沿管线表土剥离采用分层剥离和分层堆

放措施,保持分层土壤理化性质的稳定,并减少对土壤结构的破坏。管道堆放区域,可采取棕垫铺盖等

方式减少地表扰动和破坏,开挖的表土和底土分层临时堆放于管沟作业带两侧。管线工程完成后应立

即回填,采用分层回填时宜尽量保证原土体剖面结构和土层厚度不变,回填时可同步实施土壤改良

措施。

9.3.3 胁迫因子消除

9.3.3.1 根据当地地形地貌特点,生产建设前应开展科学选址,尽可能避让因生产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环

境破坏的区域,减轻勘探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在井(站)场、道路等周边建设围墙、挡墙、堡坎和排水

沟等,有效预防地质环境破坏的发生。定期对井场、站场等边坡处进行巡视监测。

9.3.3.2 应建立水土环境破坏预警机制,科学制定临时性污染防控措施,提高废水综合利用率,减少有

毒有害废水排放,防止水土环境破坏;采取污染源阻断隔离工程,防止固体废物淋滤液污染地表水、地下

水和土壤;采取堵漏、隔水和止水等措施防止地下水串层污染;及时回收和无害化处置油泥(砂)、落地油

等,最大限度控制产生量,临时贮存场应有基础防渗措施。

9.3.3.3 定期开展集输管道高风险区识别和风险评价,对识别出的管道潜在风险,提出风险削减措

施,对常规检测发现的缺陷进行修复,最大程度降低管道泄漏风险。

9.4 复垦修复措施

9.4.1 井场

9.4.1.1 一般要求

9.4.1.1.1 不再使用的井场临时用地应及时实施复垦修复工程;不再留续使用的井场建设用地区,宜及

时开展复垦修复工作。由于井场用地点多、线长、单宗用地面积小等特征,整地、景观规划设计、水系连

通等地貌重塑、景观营建工程建设标准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与协调。

9.4.1.1.2 井场复垦修复应在拆除砌体和剥离废渣后,通过土壤重构工程(清理、覆土、翻耕、平整、生物

化学措施)、植被恢复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实施井场复垦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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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清理工程

9.4.1.2.1 在建井结束和井场临时用地主体工程完毕后,应对井场临时用地实施地表废弃物清理工程;
在井场闭井工程完毕,拆除砌体和剥离废渣后,应进行井场建设用地地表废弃物清理。

9.4.1.2.2 井场清理厚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清理后耕地、园地等砾石含量应符合TD/T1036相关

要求。

9.4.1.3 覆土工程

9.4.1.3.1 对于已实施表土剥离的井场建设用地区,清理工程后应采取覆土工程,覆土厚度达到

TD/T1036要求,泥浆池和放喷池等覆土厚度可适当增加;复垦修复方向为农业用途时,土壤理化性质

和养分指标满足农业种植要求,复垦修复为耕地的质量等级应达到GB/T33469同类区域的相关要求。

9.4.1.3.2 应充分利用前期表土剥离的土源进行复垦修复,覆土时应分层回填,尽量确保新构土体剖面

结构与原土地利用类型或周边相同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一致;土源不足时,可就近客土,客土不能带来新

的生态问题,土源质量符合TD/T1036的规定;无客土条件的,可采用穴植坑法、格构覆土、带状覆土、
客土喷播等新工艺和方法,也可利用添加微生物菌剂、有机肥等熟化方法进行改良利用生土或残余土

壤。覆盖表土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应符合GB15618、GB36600的规定。

9.4.1.4 翻耕工程

清理工程后,宜翻耕压实土壤,翻耕厚度根据实际压实情况进行确定,宜不低于30cm。地表沙化

的区域应减少地表扰动,不宜实施翻耕工程。

9.4.1.5 平整工程

遵循与周边景观和田块规格相协调的原则,因地制宜地确定平整工程方案,合理确定好平整后的标

高,借助挖掘、推土机械或人工进行削高填低。土地平整时应避免打乱表土层与心土层。对于坡度较大

的复垦修复区,宜结合梯田整地后,再进行田面平整,不同复垦修复方向地形条件应符合TD/T1036的

规定。

9.4.1.6 生物化学措施

复垦修复为耕地和园地时,应根据复垦修复土壤质量情况,结合油气项目所在地区的施肥习惯,开
展快速培肥工程,复垦修复土壤质量控制标准参见TD/T1036的内容。

9.4.1.7 植被恢复工程

植被恢复工程建设标准按照周边相同土地利用类型执行,植被结构、物种选择以及种植方式等应与

所在区域相同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一致,景观上应与周边相协调。林地建设规范按照 GB/T15776执

行,草地建设规范按照NY/T1342执行。

9.4.1.8 配套工程

配套工程包括道路工程、灌排工程和农田防护工程。工程建设标准应参照原土地利用类型或周边

相同土地利用类型执行,并与周边相衔接。施工工艺以及技术要求等按照TD/T1012、GB50288和

GB/T50817执行。

9.4.2 道路

9.4.2.1 不再使用的道路临时用地应及时实施复垦修复工程;对于不再留续使用的道路建设用地,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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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开展复垦修复工作。由于道路用地呈线性,整地、景观规划设计、水系连通等地貌重塑、景观营建工程

建设标准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与协调。

9.4.2.2 应在拆除砌体和剥离废渣后,通过土壤重构工程(清理、覆土、翻耕、平整、生物化学措施)、植被

恢复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实施道路复垦修复工程。

9.4.2.3 道路平整工程宜充分考虑前期建设的设计标高,与周边景观和田块规格相协调。按照9.4.1.5
执行。

9.4.2.4 道路清理工程、覆土工程、翻耕工程分别按照9.4.1.2、9.4.1.3、9.4.1.4执行,生物化学措施按照

9.4.1.6执行,植被恢复工程按照9.4.1.7执行。

9.4.3 管线

9.4.3.1 不再使用的管线临时用地应及时实施复垦修复工程;采用埋设方式布设管线的建设用地复垦

修复应包括施工结束的临时复垦修复和不再使用后的完全复垦修复两个阶段。由于管线用地呈线

性,整地、景观规划设计、水系连通等地貌重塑、景观营建工程建设标准应与周边保持一致与协调。

9.4.3.2 通过土壤重构工程(平整、生物化学措施)、植被恢复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实施管线复垦修复

工程。

9.4.3.3 管线平整工程应与管线开挖和回填同步进行。田面坡度应与周边相协调。不同复垦修复方向

地形条件应符合TD/T1036的规定。

9.4.3.4 管线生物化学措施、植被恢复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分别按照9.4.1.6、9.4.1.7、9.4.1.8执行。

10 管理维护

10.1 工程实施后,应开展复垦修复的管理维护,包括基础设施维护、土地质量与植被管护和生态系统

功能维持。

10.2 对道路、灌溉、排水和建设物等设施进行定期维护,发现运行不正常或损毁的,应及时修复或替

换。复垦修复为园地、林地和草地的,应针对植被进行养护,包括林草地补植补种、病虫害防治与火灾防

控等。复垦修复为耕地的,应对低肥力复垦修复土壤开展质量再提升措施,实现复垦修复后耕地可持续

利用。

11 监测评价与适应性管理

11.1 监测评价

11.1.1 应对油气项目建设、生产和复垦修复开展全过程监测,重点对生态敏感区、基本农田区域等开

展生态问题以及复垦修复效果监测。

11.1.2 结合开发利用方案和开采设计,详细说明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植被破坏等监测工程的目

标、任务、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监测要求等。

11.1.3 复垦修复效果监测包括土壤质量监测和植被恢复监测。土壤质量监测可通过实地调查和采样

测试完成;植被恢复监测可采用实地调查法、样地实测法和目测法等。

11.1.4 根 据 监 测 结 果,对 比 参 照 生 态 系 统,开 展 油 气 项 目 复 垦 修 复 成 效 评 估,具 体 流 程 按 照

GB/T43935的相关规定。成效评估应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评估。针对油气项目点多、
线长、面广以及单宗用地面积小等特征,重点针对土壤、植被群落、人居环境、群众满意度以及土地增值

等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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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适应性管理

基于全过程监测评价,对照复垦修复目标,评估复垦修复过程中新产生的生态问题及潜在生态风

险,对可能导致偏离复垦修复目标或因复垦修复造成新损毁的生产工艺和工程等,按规定程序报批后进

行相应调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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